
國科會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處公開徵求  
114 年度「強化台灣氣候科學與模擬能量」計畫  

114 年 3 月 4 日 

一、  目的：  

為了滿足氣候變遷因應法所需之相關氣候科研量能，並配合國家政

策強化氣候變遷調適科技發展，我國亟需建立跨域團隊以強化科學循證治

理，國科會以中程綱要計畫「永續台灣社會跨領域科學整合研究 -建構面

對氣候緊急狀態下之韌性台灣計畫  (111-114)」成果為基礎，於 114 年轉

型新一期的計畫，以「建構氣候變遷調適科研生態圈」為目標，做為因應

調適科研生態圈的分工及回應氣候科學循證治理之需求。本計畫將整合國

科會自然處、生科處、相關法人以及國內相關科研單位之科研能量，進行

前瞻氣候科學、跨部門風險評估與跨領域調適科研工作之推動。基於以上

施政需求，國科會提出「建構氣候變遷調適科研生態圈 -前瞻氣候科學、

跨部門風險評估與跨領域調適科研」四年期中程綱要計畫。本次徵求之「強

化台灣氣候科學與模擬能量」計畫為在此架構下之分項計畫，主要目的為

配合新世代高解析氣候模式之發展，精進學界對東亞及台灣地區具關鍵影

響性之氣候因子剖析能力與模擬技術，提升我國氣候科學的研究能量。  

二、  重點科學議題說明：  

本計畫徵求學界團隊以台灣地球系統模式 (TaiESM)為基礎，進行臺

灣氣候變遷推估研究，強化氣候診斷分析能力，評析人為全球暖化對臺灣

與全球極端氣候與高衝擊天氣的可能影響。主要的科學議題應包括 (但不

限於 )以下至少一個項目：  

1. 優化或開發地球系統模式對特定氣候因子之模擬技術，提升台灣

地球系統模式 (TaiESM)之氣候模擬能力  

2. 深入分析台灣地球系統模式 (TaiESM)產製的氣候模擬資料，並與

最新的歷史氣候觀測資料比較，進行 TaiESM 之模式偏差診斷  

3. 採用台灣地球系統模式 (TaiESM)進行東亞及台灣地區氣候機制研

究，提升對東亞及台灣地區具關鍵影響性之氣候因子剖析與模擬

能力  

4. 綜整台灣地球系統模式 (TaiESM)與國際耦合模式比對計畫第六期

或第七期 (CMIP6/7)之全球氣候模擬資料進行診斷分析，深入探討

氣候變異與變遷以及相關機制  



三、  申請資格：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資格需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之規定。

四、  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方式：

1. 研究計畫書：格式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書，研究計畫內容(表CM03)以

不超過40頁為原則。計畫主持人應至本會學術研發服務網 -專題研

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於「專題類 -隨到隨審計畫」下選擇「一

般策略專案計畫」新增申請案。

2. 計畫歸屬：「自然處」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 )

3. 研究學門 (學門代碼名稱 )：M06-大氣科學

4. 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應針對所擇定之研究主軸，於計畫名稱開

頭加入下列文字：「強化台灣氣候科學與模擬能量」

（二） 計畫執行期程：

全程自民國114年6月1日起至118年5月31日止，共計4年，獲推薦計畫將採分

年核定。

（三） 研究計畫類型：

以個別型或單一整合型計畫為限，按本會專題研究計畫書格式撰寫。(單一整

合型計畫應由總計畫主持人彙整成一份計畫書，詳實填寫表CM04「整合型研

究計畫項目及重點說明」，研究型別勾選為「整合型計畫」)。 

（四） 申請時間：

本計畫自公告日起即接受申請至114年4月18日截止 (主持人任職機構

備函送達本會日期 )，逾期恕不受理。  

五、  審查方式及審查重點：

(一 ) 審查方式：  

1. 依本會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及審查委員遴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 必要時得請計畫主持人至本會報告或由本會至申請機構實地訪查。 

(二 ) 審查重點：  

1. 計畫撰寫內容是否符合徵求目標。

2. 計畫書的完整性（含研究目的、各項工作與時程規劃、預期成果等項目，

並請於計畫書中詳細說明子項工作的執行步驟、各子項工作間之相關性

與必要性等），與計畫內容可行性、整合性與後續應用性。



3. 與其他主軸計畫的配合程度。 

4. 其他機構經費與相關設施之配合。 

六、  執行與考評  

(一 ) 獲補助計畫所蒐集資料、模式與可應用落實之成果，需配合本專案

建置之資料庫規劃，提供、儲存、及開放資料。  

(二 ) 獲補助之計畫，本會得視需要進行定期執行進度及成果管控、舉辦

研討會及座談會，計畫主持人應接受相關管考需要填具資料，或提

供、發表及展示相關研究成果。  

(三 ) 計畫主持人應於分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繳交進度報告，並視

需要邀請主持人進行成果簡報。進度報告及成果簡報將作為是否

補助下一年期，及作為次年度經費補助之依據。  

七、  其他事項：  

(一 ) 經核定補助之計畫，列入本會計畫件數計算，該計畫主持人須符合

本會執行計畫件數之限制。  

(二 ) 本計畫之簽約、撥款、延期與變更、經費報銷及報告繳交等及其他

本公告未盡事宜，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

意書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 ) 本計畫將於 114 年 3 月中下旬舉辦徵求說明會。  

八、  聯繫資訊：  

(一 ) 有關電腦操作問題，請於上班時間洽本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電話：

0800-212-058， (02)2737-7592 

(二 ) 其他事項如有疑義，請洽本會自然處康竹君科技研發管理師，電話：

(02)2737-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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